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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一公司员工在上班时间里，无缘无故
长时间停留在卫生间里，公司发现后将其解雇。该
员工不服，认为公司将其辞退系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那么公司解
雇的行为是否违法，这名员工又能否获得赔偿呢？

据媒体报道，原告刘某自 2015年 6月起进入南
通某电路公司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2021年4
月，公司与刘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明明端
着“铁饭碗”，两年后却被刘某自己给砸了。

2023年2月2日至2月23日期间，刘某频繁、长
时间地停留在公司卫生间，日累计时长短则 1个多
小时，长则超过6小时。公司发现后认为，根据公司
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刘某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和单位规章制度，公司与刘某面谈后发送《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决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 2023
年 2月 24日解除，并将该通知书送达公司工会委员
会。次月3日，刘某办理离职手续。

2023年8月，刘某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
经济赔偿20余万元。刘某未获支持，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

庭审中，刘某认为其停留卫生间系个人生理需
求及工作上日常巡检需要，公司以其严重违反劳动
纪律和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辞退缺乏依据。

水手工作期间跟船长起争执并互殴受伤，事后经民
警调解，船长也进行了赔偿，事情到这儿看似就结束
了。然而，当水手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这样的诉
求应该被支持吗？近日，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彭某是重庆某物流公司的跟船水手，2023年3月21
日，船舶临时停靠在码头，当天23时，彭某与船长交接过
后，便在驾驶室值守夜班。大约20分钟后，船上的工作
手机铃响，彭某便持工作手机来到距驾驶室几步之遥的
船长休息室门口，敲响了船长的门。船长开门后，指责彭
某敲门声太大影响他休息，两人由此发生了口角。递过
工作手机后，彭某回到驾驶室，谁料船长紧随其后跟了过
来，两人又在驾驶室门口就敲门声音的问题继续争执，情
绪激动之下船长挥拳打向彭某，彭某也不甘示弱，在驾驶
室与船长扭打在一起。互殴持续了3分多钟，彭某被打
成轻微伤。后经公安机关调解，船长向彭某进行了赔偿。

随后，彭某向重庆市长寿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该局对其作出不予认定决定，彭某不服，向重庆市长寿
区法院提起诉讼。

微信群“踢人”
侵权吗?
业主“激情发言”被踢
与群主对簿公堂

“带薪如厕”
被解雇冤吗?
一天蹲厕所6个多小时
员工被解雇索赔20余万元

工作打架受伤
算工伤吗？
因敲门声太大
水手与船长起争执互殴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公司
内部视频统计，刘某2023年2月期间长时间停留卫
生间11次，每次停留时间31分钟至3小时5分钟不
等，日停留时间最短1小时22分钟，最长6小时21分
钟。

被告公司制定了《考勤、假期管理制度》《违规违
纪行为处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其中规定，职员未经
允许上班时间擅离岗位超过一小时不足两小时的，
视为旷工半天，两小时以上者，视为旷工1天。时长
实行按月累计，一个月内连续旷工达三日或三个月
内累计旷工达四日，系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而严重
违反工作纪律，则对直接责任人予以解除劳动合
同。这些管理制度均发布至公司内部网站，刘某已
点击阅读。其中《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制度》还作为

《劳动合同书》附件，由刘某签字确认。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正常去卫生间应是即去

即回，短暂停留卫生间行为不构成擅离岗位。但刘
某停留卫生间时间过长，2月13日工作时间更是全
程停留在卫生间，已明显超出合理正常的生理需求
范围，亦明显超出其岗位职责范畴所需。且刘某未
能提交工作日志等相关证据证明其长时间停留卫生
间系履行工作职责。据此，刘某长时间停留卫生间
行为构成擅离岗位。根据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刘
某累计视为旷工天数达到6天，公司有权依据其规
章制度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关系。且公司也将《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工会，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因
此，公司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关系合法，刘某要求公司
支付赔偿金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现代快报）

员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因工作原因与同事打架互殴被打伤，究竟属于工伤
还是民事侵权？“船上的工作电话只有船长和大副有权
接听，虽然船长已经交班休息，但按规定我必须将电话
交给他接，不能私自接听，所以我才去敲船长休息室的
门，他就是觉得我敲门声太大了才跟我吵起来的。”彭某
在庭审中说，“而且平时我跟船长没有什么私交和恩怨，
只是工作关系，我觉得我是工伤。”

庭审中，长寿人社局表示：彭某去敲门把工作手机
给船长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但是他把手机递给船长后工
作职责就已履行完毕，彭某受伤是因为他与船长互殴，
是船长的故意伤害导致的，不属于工作原因。

长寿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彭某受
到暴力伤害是否系因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合议庭通过
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法律规范的解读与类似案例的解
析，认为彭某确系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应当
认定为工伤。 （法治日报）

因工作受暴力伤害
应认定为工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
讼的范围。首先，本案中，管理员郑某将其认为发言不当的
徐某移出群聊，是互联网群组内“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
负责”自治规则的运用。该行为应属于一种社会交往情谊行
为，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其次，燕某、郑某在群内未发表对
徐某侮辱、诽谤的内容，且未有证据证明群内其他成员的言
论受燕某、郑某指使，因此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综上，
徐某被移出群组的行为不构成可以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的法
定事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最终，一审
法院裁定驳回了徐某的起诉。徐某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四中院二审认为，微信群组是自然人基于某种社会
关系通过网络组建的交流平台。微信群组的群主、群管理员
对群组成员有自主选择权，对于入群、退群、移出群等行为均
系成员间自治行为，属于社会交往范畴，该行为未创设或变
更民事法律关系，该类行为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
的范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徐某被移出微信群组的行为不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徐某的起诉并无不
当。北京四中院二审驳回了徐某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根据《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因此，
不是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均归民法调整，情谊行为和自
治行为等行为均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无法通过诉讼的方
式解决，由社会交往规范来调整即可。 （澎湃新闻）

微信群为民间自治行为
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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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涉群聊
被踢案件，一小区业主因在群中“激情发言”被“踢出”业主
群，该业主认为，群主和群管理员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小区业
主的身份权，便将群主、群管理员两人告上法庭，要求恢复群
成员身份，分别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2元。

微信群群主、管理员作为群组的管理者，拥有平台赋予
的“踢人”权力。微信群“踢人”属于什么行为？成员被踢出
群可否起诉管理员？被踢之后感到“伤自尊”能要赔偿吗？

北京四中院指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
发展，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群组管理行为，特别是小区业主群、

物业群“踢人”引起的争议、维权颇多，一些“被踢
者”因此将“踢人者”告上法庭。

案情显示，燕某、郑某是某小区业主委
员会的主任和委员，同时也是该小区业主
微信群的群主和管理员。某日晚间，小区

业主徐某怀疑业委会不依法办事，便在业主
微信群中留言，要求公示业委会成员名单。群聊

过程中，徐某逐渐与多位业主发生争执，并在群里开始“激情
发言”，使用“愚蠢”“low”“没有人格”“阴沟里放臭气”“回头
清算”等侮辱人格和威胁性言论攻击他人。

管理员郑某认为，业主徐某的言论违反了群规和群公
告，于是将徐某移出了群聊。被移出群聊后，徐某就此事向
群主燕某投诉，并要求重新入群，燕某拒绝并将其拉黑。

徐某不服，认为管理员郑某将其踢出群聊、群主燕某拒绝
其重新加入的行为侵犯了自己身为小区业主的身份权，使其
在其他业主面前蒙羞，贬损了其人格。于是，徐某将燕某、郑
某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恢复其群成员身份，燕某、郑某还
应向其赔礼道歉，并分别支付自己精神损失费1元钱、2元钱。

我要告你俩这个群不欢迎你

蹲厕太久？！

我是船老大

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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